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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2年 11月 2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2年 11月 17 日以书面形

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5人，亲自出席监事 5人，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

事务代表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主席夏爱东主持会议，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

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延期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集团）延

期履行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

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与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金融保险服务框架协议

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拟与华能集团签订的《金融保险服务框架协议》符合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需要，遵循了客观、公正、公平的原则，严格执行了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各项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与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能财务）作为一家经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其经营范围内为公

司及子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华能财务作为非银行

金融机构，其业务内容和流程、内部风险控制制度等措施都受到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的严格监管。本次金融服务协议签订公平合理，定价原则公允，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同意该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同意将上述第一、二、三项议案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 11月 26日 

 


